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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方案的公告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临时）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根据近期资本市场环境以及监管政策的变化，为推进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进行调

整，具体为调整原方案之“（二）发行规模”和“（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即发行规模由不超过人民币 35,026 万元（含 35,026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2,126 万元（含 32,126 万元）。募集资金用途中“年产 1,000 吨高端精密硬质合

金棒型材智能制造项目”投资总额由 20,021 万元调整为 17,521 万元，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由 17,021 万元调整为 15,521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投资总额由 8,400

万元调整为 7,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由 8,400 万元调整为 7,000 万元。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其他条款不变。调整前后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中上述两项条款之对比情况如下： 

（一）发行规模 

1、调整前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26 万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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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26 万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确定。 

2、调整后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126 万元（含

32,126 万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调整前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26.00 万元（含 35,026.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 1,000 吨高端精密硬质合金棒型材智能

制造项目 
20,021 17,021 

2 高性能有色金属膏状钎焊材料产业化项目 4,470 4,220 

3 温度传感器用复合材料及元件产业化项目 4,912 3,385 

4 碳化硅单晶研发项目 2,000 2,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8,400 8,400 

合  计 39,803 35,026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

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 

2、调整后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126.00 万元（含 32,126.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 1,000 吨高端精密硬质合金棒型材智

能制造项目 
17,521 15,521 

2 高性能有色金属膏状钎焊材料产业化项目 4,470 4,220 

3 温度传感器用复合材料及元件产业化项目 4,912 3,385 

4 碳化硅单晶研发项目 2,000 2,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7,000 7,000 

合  计 35,903 32,126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

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 

根据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事宜仅

需履行董事会决议程序，无需再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特此公告。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日 


